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、费用和损失的项目。 企业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，除国家

另有规定外，下列项目不得列为成本、费用和损失:(1)固定资

产的购置、建造支出.(2)无形资产的受让、开发支出.(3)资本

的利息.(4)各项所得税税款.(5)违法经营的罚款和被没收财物

的损失.(6)各项税收的滞纳金和罚款.(7)自然灾害或意外事故

损失有赔偿的部分.(8)用于中国境内公益、救济性质以外的捐

赠.(9)支付给总机构的特许权使用费.(10)与生产、经营业务无

关的其他支出。工确计算出应纳税所得额后，其应纳所得税

额的计算公式是: 应纳税额＝应纳税所得额×适用税率 （五

）对若干专门行业或项目计算应纳税所得额的规定。 (1)专业

从事房地产开发经营的外商投资企业，不属于税法申规定的

生产性外商投资企业，不得享受生产性外商投资企业的税收

优惠待遇。从事房地产开发经营的外商投资企业预售房地产

并取得预收款的，当地主管税务机关可按预计利润率或其他

合理办法计算预计应纳税所得额，并按季预征所得税，待该

项房地产产权转移、销售收入实现后，再依据税法有关规定

计算实际应纳税所得额及应纳所得税税额，按预缴的所得税

额计算应退补税额。 (2)从事投资业务的外商投资企业除从事

生产经营业务外，同时从事对其他企业的投资业务，其税务

处理是: 1、外商投资企业经有关部门批准，以实物或无形资

产及其他非货币资产向其他企业投资的，其投资资产经投资

合同认定的价值与原账面净值之间的差额，应视为财产转让



收益，计入企业当期应纳税所得额。 2、外商投资企业兼营

投资业务，应分别计算投资收益和兼营业务收入，以及各自

有关的成本、费用和损失。对从投资的企业取得的利润(股

息)，可不并入本企业应纳税所得额，但与该投资有关的可行

性研究费用、投资贷款利息支出、投资管理费用等投资决策

实施中的各项费用和投资期满不能收回的投资损失等，不得

冲减本企业应纳税所得额。企业取得的除上述投资利润(股

息)以外的其他各类所得应依法计算纳税。 (3)对外商投资企

业和外国企业将持有的我国企业在境内发行的人民币特种股

票(简称B股)和在境外发行、上市的股票(简称海外股)转让取

得的净收益的税务处理是: 1、外商投资企业转让股票或股权

所取得的净收益以及外国企业在申国境内设立的机构、场所

转让所持有的中国境内企业股票取得的净收益应计入企业当

期应纳税所得额，缴纳所得税.其净损失也可冲减企业当期应

纳税所得额。 2、外国企业转让不是其设在中国境内的机构

、场所所持有的B股和海外股取得的净收益暂免缴纳所得税。

3、外国企业转让其在中国境内外商投资企业的股权取得的超

出其出资额的部分的转让收益，依20％的税率缴纳预提所得

税。 (4)对外国企业在我国境内没有设立机构、场所而有来源

于我国的各项所得，包括取得的利润(股息)、利息、租金、

特许权使用费、财产转让收益等，除另有规定者外，都应以

收入全额为应纳税所得额，按20％的税率计算应纳的预提所

得税。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，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。详细

请访问 www.100test.com 


